[bookmark: _Hlk95745397] 114學年度桃園市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子計畫十四：國中小學習扶助「教學效能培力」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
(二) 114學年度桃園市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二、目的
(一)提升教師學習扶助專業知能，精進課程設計，深化對教材內容的熟悉度，以簡單明確的教學策略，提供弱勢學生客製化學習扶助的學習輔助鷹架，提升學習成效。
(二)組成學習扶助教師團隊，分享教學經驗、交流教學專業素養與共同備課增能，促進教學合作與創新，發揮團體學習效益。
(三)提供教師學習扶助專業成長途徑，鼓勵教師善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方案科技化評量」測驗結果，落實學校整體及學生個別狀態分析，確知每一位低成就學生的學習錯誤類型及介入策略，促進教學效能。
(四)推廣學習扶助多元教育平台教學資源，建立學習扶助教師數位共學共享機制，有效透過教學策略轉化課程的趣味性與難度，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五權國民小學
四、辦理期程
本計畫研擬報部核定及執行期程如下：
	項次
	時程
	實施內容
	備註

	1
	114年1月
	承辦學校撰擬計畫提送資源中心
	

	2
	114年3月-6月
	報部與計畫核定
	

	3
	114年7月~8月
	辦理計畫說明會與計畫申請
	

	4
	114年8月
	計畫審核
	

	5
	114年9月至115年3月
	申請學校實施教學效能培力計畫
	

	6
	115年3月
	辦理成果分享說明會
	

	7
	115年4月17日前
	成果繳交與彙整
	

	8
	115年5月
	辦理運作分享會
	


[bookmark: _Hlk86737030]五、實施對象
(一)桃園市各市立國中小可自由申請16校。
1.桃園市學習扶助資源中心鼓勵學校參與。
2.桃園市對學習扶助教學實務有熱忱、具教學增能意願之國民中小學教師組成團隊，以學校為單位提出申請。
六、工作項目與內容
(一)實施原則
1.專業互享：具有共同信念、目標或願景的教師們組成團隊、社群，透過同儕對話，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幫助學生更有效學習。
2.學校本位：分析應用教育部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結果，符合學校教育現場差異性，以學校學習扶助低成就學生案例及教學介入實務研討的學校本位專業發展模式。
3.教學優化：教師「自主規劃成長活動」，以學習扶助學生迷思概念或常見錯誤類型之教材、教學教法進行解析，優化教學以奠基學生學力。
(二)實施方向
教師團隊以強化校內學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生基本學習內容成效為主，可進行共同備課、試題及教學介入分析、診斷施測結果等教學研究；亦能針對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特定領域補救教學策略等進行專業主題之課程教學增能。
    (三)申請說明
1.校內進行學習扶助教學、對支持低成就學生有增能需求或對教學增能有興趣意願的教師組成團隊(每校不超過15人)，提出計畫。
2.本計畫以學習診斷與教學方法研討為主要內容，擇定一個領域，實施內涵視各校需求涵括科技化輔具與平台應用、差異化教學、試題分析、備觀議課、自編教材等。
3.各校提出申請計畫時，需檢附最新一期學生科技化評量測驗與縣市比較未通過率資料、領域施測測驗報告，同時規劃專業增能方式。
4.每校得申請一個團隊，每團隊最高補助金額25,000元整。
5.申請學校請填具「計畫申請書」(附件一)、經費概算表(附件二)，於114年9月12日前，親送或郵寄(郵戳為憑)五權國小學務處(地址: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二段539號)，屆時將上述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電子檔寄承辦人電子信箱(vita.liu64@gmail.com)。
(四)審核原則：
(1)計畫內容與學習扶助學生成長測驗結果資料具高度關聯性。
(2)計畫內容符合學習扶助教學實務需求並具體可行。
(3)團隊成員之經歷或主要任教科目能有效引發專業激盪，提高教學知能。
(4)經費編列具合理性。
(五)申請學校實施時間：114年9月至115年3月
(六) 計畫說明會：
1.參加對象：本市所屬國民中小學各校學習扶助業務推動相關人員1名出席，以宣導本計畫申請與辦理重點，預計100人。
2.流程：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五權國小
林錦杏校長及團隊

	13：30~14：30
	學習扶助「教學效能培力」計畫及申請作業重點說明
	五權國小
劉佳惠主任

	14：30~15：00
	學習扶助「教學效能培力」計畫撰寫示例與討論
	五權國小
劉佳惠主任

	15：00~15：30
	Q&A綜合座談
	五權國小
林錦杏校長及團隊

	15：30
	賦歸
	



(七) 審核會議：
1.參加對象：聘請本市學習扶助諮詢委員3位；內部工作人員5位協助相關事務。
2.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9：30~10：00
	審核資料準備&報到
	五權國小
林錦杏校長及團隊

	10：00~11：00
	審核原則說明
工作人員報告申請學校計畫內容
	五權國小
劉佳惠主任

	11：00~12：10
	申請資料審核，擇定錄取16校。
	本市學習扶助
諮詢委員

	12：10
	賦歸
	



(八) 運作分享會流程表：
1.參加對象：參與計畫學校預計70人及聘請本市學習扶助諮詢委員3位；內部工作人員5位協助相關事務。
2.流程：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
主講者

	09:00-09:10
	報到
	五權國小團隊

	 09:10-09:20
	        長官來賓及專家學者致詞
	教育局人員
五權國小
林錦杏校長
專家諮詢委員

	09:20-09:30
	 頒獎
	

	09:30-11:30
	申請學校運作暨成果
分享，邀請6校教師，
分成2組，每組3校

	各組諮詢委員回饋
	專家諮詢委員
申請學校教師
五權國小團隊

	11:30-11:50
	
	
	

	11:50-12:30
	
	
	

	12:30-12:50
	綜合座談
	五權國小團隊
專家諮詢委員

	12:50
	賦歸
	五權國小團隊



七、成效檢核
(一)各校依申請計畫執行，於計畫結束後繳交成果簡報(說明如附件三)。
(二)辦理運作分享會，促進教師跨校分享與校際交流。
八、獎勵
[bookmark: _Hlk86767608][bookmark: _Hlk86737345](一)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本案承辦學校核敘6名嘉獎1次，6名獎狀；參與培力計畫學校核敘3名嘉獎1次，3名獎狀。
(二)參加本案說明會、運作分享會等活動教師及工作人員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前提下，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若於假日參加活動可於2年內補休。
(三) 依據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獎勵案件核發禮品禮券實施要點，請參與計劃學校由校內初評後，提報1名學習扶助入班教學優良教師，將於成果分享會當日接受表揚。
九、預期成效
(一)提升教師學習扶助專業知能，精進課程設計，深化教材內容的熟悉度，以簡單明確的教學策略，提供弱勢學生客製化學習扶助的學習輔助鷹架，提升學習成效。
(二)促進教師團隊教學合作與創新，發揮團體學習效益。
(三)教師應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方案科技化評量」測驗結果，促進教學效能。
(四)建立學習扶助教師數位共學共享機制，善用學習扶助多元教育平台教學資源進行教學策略轉化，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十、經費需求及明細
[bookmark: _Hlk86737838](一)計畫承辦學校補助費用詳經費概算表。
(二)計畫申請參與學校，每校補助以金額25,000元，由承辦學校統一撥付。
十一、本計畫陳教育部國民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習扶助「教學效能培力」計畫申請書附件一

	學校名稱
	  桃園市　　　  區     　　　 國民中(小)學

	培力召集人
(承辦人)
	姓名
	
	 連絡電話
	

	
	職稱
	
	E-mail
	

	計畫主題
	(至多20字)

	計畫目標
	

	檢附未通過率測驗資料

	國語      ■數學         英語
範列如下：
[image: ]

	能力指標

	領域
	年段
	基本學習內容
(依學生測驗結果、學習差異需求擇定)

	
	國語
	
	(如：字詞_字詞常識)

	
	數學
	
	(如：6-nc-02-2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小公倍數)

	
	英語
	
	(如常用語)

	培力成員
（依需求自行增列使用）
	團隊成員人數
	      人(含召集人)

	
	
	姓名
	任教年級/領域/科目
	擔任學扶教師

	
	1
	
	
	是，______年   否

	
	2
	
	
	是，______年   否

	
	3
	
	
	是，______年   否

	
	4
	
	
	是，______年   否

	
	5
	
	
	是，______年   否

	
	6
	
	
	是，______年   否

	
	7
	
	
	是，______年   否

	
	8
	
	
	是，______年   否

	
	9
	
	
	是，______年   否

	
	10
	
	
	是，______年   否

	實施內容
	學習診斷與教學方法研討

	運作規畫
(至少5次,表格自行增列)
	場次
	日期
(可依校務實況微調)
	實施主題/內容
（具體簡要填列）
	進行方式
（如:共同備課、專家指導、案例分析…）
	備註

	
	1
	114/9/24(三)
	數學科技化評量學習診斷
	同儕省思對話
	

	
	2
	
	
	
	

	
	3
	
	
	
	

	
	4
	
	
	
	

	
	5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習扶助教學效能培力計畫
申請學校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單位
	總價
	[bookmark: _Hlk92117897]支用說明

	1
	外聘講座鐘點費
	2,000
	
	節
	
	1.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授課2節者為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 內、外聘講座活動次數，本計畫最多安排3次，每次不限1節。

	2
	內聘講座鐘點費
	1,000
	
	節
	
	

	3
	諮詢費、輔導費
	2,000
	
	人次
	
	

	4
	印刷費
	300
	
	人次
	
	含影印、紙張、資料印製，以團隊人數每人300元為限。

	5
	教材教具及參考書籍費
	
	
	式
	
	計畫所需之教學媒材資料(含教材教具、材料)，以6000元為限。

	6
	茶水費
	20
	
	人次
	
	以團隊人數*運作次數編列

	7
	雜支
	
	
	式
	
	6%為限，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二、（十三）雜支支用定義範圍內執行。

	合計
	25,000
	

	總計：新臺幣 25,000元整


備註：經費依各校需求在額度內自行編列，唯不得新增項目。

承辦人：             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習扶助教學效能培力計畫附件三

[bookmark: _Hlk95138608]成果簡報說明

壹、成果簡報說明
1、 成果簡報分向度呈現並佐以文字及照片說明。
2、 成果簡報總頁數以10~15頁為原則。
3、 成果簡報請寄至以下信箱，並電話確認。
信箱： vita.liu64@gmail.com
電話：03-3812803#310
4、 成果簡報命名：校名_113學年度學習扶助教學效能培力計畫成果簡報
貳、簡報呈現含以下內容
1、 團隊基本資料
2、 增能領域、年段與基本學習內容
3、 計畫目標
4、 實際運作方式及內容(例如案例分析與輔導策略、教學策略探討、評量調整策略等)
5、 運作成效(含教師運作省思、教學成長、學生學習改變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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